附件
校办企业总公司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及任职条件

1、 专业技术副高岗位
	岗位级别
	任职条件
	聘期考核标准

	副高
	五级
	1、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2、工作岗位为校办企业经理；
3、在副高岗位任职6年以上，近三年考核结果为优秀；
4、所负责企业近三年完成经营目标600万以上；
5、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工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；
6、所负责企业无安全事故；
7、为企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	满足1-3为必备条件，4-7须满足至少3项。

	
	六级
	1、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2、工作岗位为校办企业经理或财务负责人；
3、在副高岗位任职6年以上，近三年考核结果为合格；
4、所在企业近三年完成经营目标300万以上；
5、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工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；
6、所在企业无安全事故；
7、为企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	满足1-3为必备条件，4-7须满足至少3项。

	
	七级
	1、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2、近三年考核结果为合格；
3、所在企业近三年完成经营目标100万以上；
4、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工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；
5、所在企业无安全事故；
6、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。
	满足1-2为必备条件，3-6须满足至少3项。




二、 专业技术中级岗位
	岗位级别
	任职条件
	聘期考核标准

	中级
	八级
	1、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2、工作岗位为校办企业经理或部门经理；
3、在中级岗位任职6年以上，近三年考核结果为优秀；
4、所负责企业近三年完成经营目标400万以上；
5、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工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；
6、所负责企业无安全事故；
7、为企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	满足1-3为必备条件，4-7须满足至少3项。

	
	九级
	1、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2、工作岗位为校办企业经理或部门经理；
3、在中级岗位任职6年以上，近三年考核结果为合格；
4、所在企业近三年完成经营目标200万以上；
5、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工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；
6、所在企业无安全事故；
7、为企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	满足1-3为必备条件，4-7须满足至少3项。

	
	十级
	1、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2、近三年考核结果为合格；
3、所在企业近三年完成经营目标100万以上；
4、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工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；
5、所在企业无安全事故；
6、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。
	满足1-2为必备条件，3-6须满足至少3项。









三、专业技术初级岗位
	岗位级别
	任职条件
	聘期考核标准

	初级
	十一级
	1、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2、在初级岗位任职3年以上，近三年考核结果为合格；
3、所在企业近三年完成经营目标100万以上；
4、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工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；
5、所在企业无安全事故；
6、为企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	满足1-2为必备条件，3-6须满足至少3项。

	
	十二级
	1、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2、近三年考核结果为合格；
3、所在企业近三年完成经营目标100万以上；
4、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工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；
5、所在企业无安全事故；
6、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。
	满足1-2为必备条件，3-6须满足至少3项。

	
	十三级
	1、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2、近三年考核结果为合格；
3、所在企业近三年完成经营目标100万以上；
4、近三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工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；
5、所在企业无安全事故；
6、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	满足1-2为必备条件，3-6须满足至少3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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